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通信工程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考核管理工作的通知
工信厅通信函﹝2022﹞8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通信管理局：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实行行政许可事项清单管理的通知》（国办发〔2022〕2号），指导各地通信管理局做好通信工程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考核工作（以下简称安管人员考核），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一）准确把握安管人员考核工作定位。安管人员考核是督促施工企业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加强工程施工过程管理、保障施工现场安全的重要手段，是通信建设市场安全生产监管履职的重要内容。各地通信管理局要充分认识做好安管人员考核工作的重要性，落实落细行政许可管理要求，提升安管人员考核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水平，促进通信建设市场营商环境持续好转。
（二）工作目标。2022年底前，各地通信管理局制定并公布安管人员考核办事指南，统一规范安管人员考核实施行为，提升考核标准化水平，加强全链条监管，实现安管人员考核线上一网通办，电子证照全国互通互认，不断提高考核效率和监管效能，实现安管人员考核在不同地区同要素管理、同标准办理。
二、严格落实行政许可管理要求
（三）制定公布办事指南。各地通信管理局应制定安管人员考核办事指南并通过门户网站向社会公布。办事指南一经公布，须严格遵照执行，不得随意增加考核条件、申请材料、中介服务、考核环节等，不得超时限办理，但可以作出有利于行政相对人的合理优化调整。可在部统一制定的实施规范基础上，结合实际补充网办地址、联系方式等相关信息。
（四）提升考核信息化水平。依托部“通信行业规划建设管理信息系统”实施安管人员考核信息化管理。部门户网站政务服务平台“行政许可”栏目设置登录入口，可实现考核申请、审核、编号、发证、查询等线上办理。
       （五）严格规范考核实施。严格按照《行政许可法》、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安管人员考核管理规定明确的人员范围、考核条件、考核要点、考核程序等，对通信工程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进行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将安管人员考核事项纳入本单位权责清单，严格规范考核流程，统一考核尺度。
（六）全面推行电子证照。自本通知发出之日起，全面推行安管人员考核合格证书电子证照。对于安管人员考核新申请、变更、延续和丢失补办等，统一由各地通信管理局核发电子证书。可扫描电子证书二维码或通过部政务服务平台对电子证书信息进行真伪查验和有效性查询。
三、加强全链条监管
（七）强化重点环节管理。强化安管人员考核重点环节管理，结合通信建设市场相关监管事项，加强对招标文件设置安管人员要求、证书使用规范性、施工现场安管人员配备到岗等情况的监督检查，提升监管精准性和有效性，对违法违规问题严厉查处，守牢安全底线。
（八）推进信息公开和失信惩戒。依法公开安管人员履职过程中存在的违法违规行为和受到的行政处罚、在生产安全事故中的责任认定情况等信息，将存在违规行为的安管人员及其所在企业作为重点监管对象，加大日常监督力度，依法开展失信惩戒和跨行业联合惩戒。
（九）强化考核风险管控。评估安管人员考核工作的风险隐患，结合行政许可管理要求更新安管人员考核管理内控流程，定期组织对考核实施进行自查评估，及时改进完善考核工作。要严格履行考核审批程序，加强考核信息系统账号的动态管理，对于人员调岗等情况要及时提出账号开通和注销申请。
四、加强组织保障
（十）加强组织保障。各地通信管理局要公布年度安全生产知识考试计划并根据实际动态调整，加强对考核工作的组织领导。发挥工业和信息化部通信工程定额质监中心等单位支撑作用，保障考核工作顺利有序开展。
（十一）强化考核经费保障。严格执行考核不得收费的要求，通过财政拨款统筹列支安管人员考核经费，做好考核经费的年度预算决算工作，加强和规范考核经费使用管理。
[bookmark: _GoBack]（十二）严格考核纪律要求。严格遵守廉洁自律有关要求，建立健全内部监督机制，明确各级监督职责，严格责任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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